
动力与机械学院关于加强暑期研究生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研究生导师、在校研究生： 

根据学校《关于 2020 年放暑假及做好暑期相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学生春

季学期和暑假返校管理工作的专题会议摘要》（武汉大学 2020 第十九期）文件

精神，为切实做好暑假期间我院科研返校研究生在校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 2020 年 7月 19日至 9月 5日为学校暑期放假。 

(二) 学生暑期在校期间，必须在武大日报平安小程序上每天两次健康打卡

（晨检：上午 10点之前，午检：下午 3点至下午 6点），严格遵守学校、学院各

项防疫要求。 

(三) 在校内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严禁群体性活动或聚集；不同实验室、不同

宿舍人员不进行非必要互访；交流尽量通过网络或通讯设备进行；分时段就餐饮

水，餐盒、水杯均须带盖。 

(四)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卫生防护；保持生活、学习场所干净整洁，

学生宿舍、租住居室、实验室、课业室经常通风换气，定期消杀。 

(五) 课题组需积极关注寒假留校至今未离校研究生及 6月前已返校研究生，

分类做好相关管理、关心工作；要充分利用学院和学校有关政策对学生，尤其是

心理健康状况偏常研究生给与最大程度的关心关爱和困难帮扶。 

(六) 确保实验室防疫物资充足齐全，如一次性医用口罩、可用于日常生活环

境的消毒剂（含氯类消毒剂、过氧化氢类消毒剂）以及用于手部的速干免洗消毒

剂洗手液等。 

(七) 发热应急处置流程 

1、根据校医院制定的《2020年秋季发热学生应急方案》，返校学生在校期间

出现发热等症状的，学生需第一时间向课题组安全防疫第一责任人或导师报告，

并告知课题组安全员及辅导员，课题组须将发热人员安置在最近的临时隔离场所，

并电话咨询校医院进行初步问诊指导，在校医院指导下联系学校专用车辆送至中

南医院发热门诊进行筛查，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由专车送往学校指定的隔离点

隔离，待检测结果和体温均正常后，方可返回宿舍。 

2、具体处置流程参见校医院应急方案（见附件一）。 



(八) 学生离校管理办法 

1、返校住宿学生确需临时出校在武汉市内活动的， 须出具盖有学院公章的

纸质或电子请假条方能出入校门（安全员 QQ 群中有请假条模板，课题组安全防

疫第一责任人或导师签名同意并向辅导员报备后，交由学院办公室当日值班老师

盖章，学院办公室暑期值班表见附件二），返校后需及时向导师及辅导员销假； 

2、确需离校离汉的，需通过离校流程办理（智慧珞珈--办事大厅--在校生

离校），由学生申请，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琦审核，学校审批； 

3、离校离汉后需再次返校的，需出具 7 天有效期内的核酸检测结果，报辅

导员由学院办理线下申请返校流程，报学校批。 

(九) 研究生 9 月 6 日(星期日)报到注册，暑假前未申请科研返校的研究生

秋季开学返校事宜待 8月底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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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发热应急处置工作流程 

 

1.信息报告。如出现发热（体温≥37.3℃）、咳嗽、流涕、腹泻等症状，学生须

立即向课题组安全防疫第一责任人或导师报告，并告知课题组安全员及辅导员，

辅导员须立即向党委副书记李琦及学校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党政办）报告。 

2.暂时隔离。课题组迅速安排指定人员全程陪同，将发热人员安置在最近的临

时隔离场所，电话咨询校医院工作人员进行初步问诊指导。同时，课题组安全员立即

排查该名学生的活动轨迹、接触人员等相关信息，形成电子文本向课题组及辅导员汇

报，做好课业室、实验室消杀及接触人员隔离防护工作。 

校医院各校区咨询电话如下： 

文理学部：白天电话 68766896 夜间电话 68766894；  

工学部： 白天/夜间电话 68772155 ； 

信息学部：白天电话 68778584；  

医学部： 白天电话 68759740 

3.及时送诊。在校医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联系学校送诊专用车辆，由课题组安

排的指定人员陪同将发热学生送往中南医院发热门诊进行筛查，中南医院检测后继续

由专车和专人送往学校指定的隔离点等待检测结果，检测结果正常后可返回宿舍，其

接触人员则解除隔离； 

4.隔离点管理。因发热外出就诊等待检查结果的学生由专用车辆送到学校指定的

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隔离点由校医院派医务人员进行巡诊。如筛查结果正常，仍发

热的继续留在隔离点由校医院医生进行处置；如体温正常的可以解除隔离返回宿舍。

如筛查结果异常则按照相应流程处置，并做好信息报告、流行病学调查、终末消毒等

工作，其密切接触人员需做相关检测筛查，并及时将筛查结果报告学校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党政办）。 

专用车辆联系人：刘务纶队长 13971602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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